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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辨「法規範」與「非法規範」（道德）間之界
限 

❖ 確認法規範之屬性及其位階 
❖ 解決法規範之適⽤與衝突問題

得作為⾏政機關履⾏⾏政任務與達成⾏政⽬的之規範依據與範疇

Rechtsquellen



⾏政法法源列表

成⽂法法源 不成⽂法法源

憲法 ⾏政習慣法

緊急命令 法官法

法律 ⾏政法⼀般原則

法規命令

⾏政規則？

國際法及兩岸協定

地⽅法規

私⼈立法（非國家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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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法源
⏐壹⏐



依法⾏政原則

法律優位

法令 優於 ⾏政⾏為 

⾏政⾏為不得牴觸法規範

⾏政之合法性保留由法規定之 

⾏政⾏為之實施， 
須有法規範為依據。

■ 適⽤之⾏政⾏為範疇？ 
■ 法規範種類及密度？

層級化之法律保留原則 

■ 「法令」所指為何？ 
■ 有無例外存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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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原則

1. 並非⼀切⾃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
別之保障：關於⼈⺠⾝體之⾃由，憲法第八條
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
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
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號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條、第九條⾄第⼗八條、第⼆⼗⼀
條及第⼆⼗⼆條之各種⾃由及權利，則於符合
憲法第⼆⼗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 

2.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
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

象、內容或法益本⾝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容
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命或限制⼈⺠
⾝體⾃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
法律之⽅式為之；涉及⼈⺠其他⾃由權利之限
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
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
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法律之細節
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對⼈⺠產⽣不便或輕
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司法院釋字443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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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原則

■ 剝奪⼈⺠⽣命或限制⼈⺠⾝體⾃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
義，以制定法律之⽅式為之。（釋443） 

■ 消滅時效規定。（釋474、723）

■ 涉及⼈⺠其他⾃由權利之限制者，應由法律加以規定，或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釋443）

■ 僅屬與執⾏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釋443） 
■ 未涉及公共利益重⼤事項之給付⾏政。

無須保留

⼀般保留

國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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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細節性規定

1. 醫師（含牙醫師）屬專⾨職業⼈員，其執業應依專⾨職業及技術⼈員考試法規定，以考試定其資
格。醫師法第1條規定：「中華⺠國⼈⺠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
第4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學、獨立學院牙
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牙醫師考試。」已就應考資格等
重要事項予以規定。 

2. 系爭規定⼀規定：「（第1項）本法第2條⾄第4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指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
過，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完成第1條之2⾄第1條之4所定之科別及週數或
時數之臨床實作，各科別考評成績均及格，且持有該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第2項）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前項實習，辦理臨床實作訓練申請⼈與醫療機構間之選配分發，並得就該業務委託⺠間專業
機構或團體辦理。」乃中央衛⽣主管機關基於醫師法第42條授權訂定之施⾏細則，⽽就同法第2條
⾄第4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所為之規定，內容包括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臨床實作之
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要求，以及考評成績之處理等，皆屬執⾏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其
由中央衛⽣主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無違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司法院釋字第750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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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保停保及復保之法律保留

全⺠健康保險停保及復保制度影響被保險⼈權利
義務，並涉及重⼤公共利益，其重要事項之具體
內容，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始符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全⺠健康保險法施⾏
細則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保險對象具有下
列情形之⼀，得辦理停保，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
申報表⼀份送交保險⼈，並於……出國期間，暫
時停⽌繳納保險費，保險⼈亦相對暫時停⽌保險
給付：……⼆、預定出國6個⽉以上者。但曾辦理

出國停保，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3個⽉，始得再次
辦理停保。」及第3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保險
對象停保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預定
出國6個⽉以上者，應⾃返國之⽇復保。但出國期
間未滿6個⽉即提前返國者，應⾃返國之⽇註銷停
保，並補繳保險費。」未有法律明確授權，即就
全⺠健康保險停保及復保等權利義務關係重要事
項逕為規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遲於本判決
公告之⽇起屆滿2年時，失其效⼒。

憲法法庭111憲判字第1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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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政之法律保留

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規範國家與⼈⺠之關係，亦涉及⾏政、立法
兩權之權限分配。給付⾏政措施如未限制⼈⺠之⾃由權利，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三條規定之限制基本
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事項者，原則上仍應有
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

司法院釋字第614號解釋理由書

實現基本權保障

涉及公共利益

法律保留原則之適⽤
重⼤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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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年資併⼊公務⼈員年資

公務⼈員曾任公營事業⼈員者，其服務於公營事
業之期間，得否併入公務⼈員年資，以為退休⾦
計算之基礎，憲法雖未規定，立法機關仍非不得
本諸憲法照顧公務⼈員⽣活之意旨，以法律定
之。惟關於給付⾏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
度，⾃較限制⼈⺠權益者寬鬆，在此類法律制定
施⾏前，曾任公營事業⼈員無從辦理併計年資，
主管機關⾃得發布相關規定為必要合理之規範，
以供遵循。主管機關針對曾任公營事業之⼈員，

於轉任公務⼈員時，其原服務年資如何併計，依
法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或逕⾏訂定相關規定為
合理之規範以供遵循者，因其內容非限制⼈⺠之
⾃由權利，尚難謂與憲法第⼆⼗三條規定之法律
保留原則有違。惟曾任公營事業⼈員轉任公務⼈
員時，其退休相關權益乃涉及公共利益之重⼤事
項，依現代法治國家⾏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
原則，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為
宜，併此指明。

司法院釋字第61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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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政之法律保留

1. 關於給付⾏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
較限制⼈⺠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
⼤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之必要，乃屬當然。此有司法院釋字第443號
解釋理由可資參照。依上揭釋字第443號解釋
理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就關於給付
⾏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
政措施應對何⼀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
之種類、項⽬為何，應由⾏政機關基於其⾏政
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
況，財政收⽀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
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
要外，⾃應有⾏政機關整體性考量之⾃由形成
空間。 

2. 優惠存款為政策性之補助措施，於審酌政府財
⼒負擔及各類公務⼈員待遇類型等因素，考量
整體公益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公務⼈員之實
質權益保障，於政府補助性⽀出之資源有限情
況下，主管機關⾃得本其權責就適⽤之對象與
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
源發揮最⼤之效益，難謂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
則相牴觸。教育部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
所得偏低之教育⼈員，在會商財政部等有關機
關同意後，訂定發布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
付⾏政措施，且僅適⽤於特定族群，並無涉及
公共利益之重⼤事項，依上說明，其受法律規
範之密度，應較限制⼈⺠權益者寬鬆，故無以
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

最⾼⾏98判第1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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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議題：⾏政數位化之法律保留？

1. ⾏政數位化係指⾏政任務之執⾏從傳統與相對
⼈實體接觸、紙本作業及決定，轉換為線上申
請、程序進⾏，乃⾄於以數位⽅式作為⾏政決
定的⼀種歷程。 

2. ⾏政數位化究屬⾏政⾏為形式的單純改變，原
則上⾏政機關得本於職權，享有⾏為形式的選
擇⾃由？抑或逸出於此，須有法規範之依據始
得為之？端視⾏政數位化是否涉及⼈⺠基本權
重要事項，並且涉及到重⼤公共利益？ 

3. 無庸置疑者，⾏政數位化欲發揮極⼤化效益，
公布⾨資料庫的串聯是必要之前提。惟若此，

將不免涉及到個⼈資料的蒐集與利⽤是否符合
⽬的性拘束原則等個⼈資料⾃決權保障問題。
為賦予公部⾨間資料庫串聯的正當性，法規範
之明⽂應有其必要性。 

4. 此外，⾏政數位化後，數位⾏政⾏為的法律效
果為何，現⾏⾏政程序法並未為⼀般性之規
範。其何時⽣效，應如何送達，如何確保其內
容之真實性等問題，就整體⾏政法制⽽⾔，有
待於立法進⾏框架性之規範。就此⽽⾔，法律

保留應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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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失效違憲法律之法源性質

遭司法院⼤法官宣告違憲，在尚未失效前，是否仍應（得）作為⾏政機關依
法⾏政之法規範依據？

釋字716號解釋：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五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
易⾏為⾦額⼀倍⾄三倍之罰鍰。」於可能造
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未設適當之調整機
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憲法第
⼆⼗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五條保障
⼈⺠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本解釋公布之
⽇起，⾄遲於屆滿⼀年時失其效⼒。

釋字718號解釋：集會遊⾏法第八條第⼀項規
定，室外集會、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部
分，及同法第九條第⼀項但書與第⼗⼆條第
⼆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之申請許可規
定，違反憲法第⼆⼗三條比例原則，不符憲
法第⼗四條保障集會⾃由之意旨，均應⾃中
華⺠國⼀○四年⼀⽉⼀⽇起失其效⼒。本院
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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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失效違憲法令之原因案件

本院就⼈⺠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之法令於⼀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就
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
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
不得以該法令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
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法
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令公布、
發布⽣效後依新法令裁判。本院釋字第⼀七七
號及第⼀八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司法院釋字725解釋

凡本院曾就⼈⺠聲請解釋憲法，宣告聲請⼈
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之法令，於
⼀定期限後失效者，各該解釋之聲請⼈均得
就其原因案件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檢
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以保障釋憲
聲請⼈之權益。本院釋字第七⼆五號解釋前
所為定期失效解釋之原因案件亦有其適⽤。
本院釋字第七⼆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司法院釋字741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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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之「法」的意涵

中央法

地⽅法

■ 法律 
■ 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不含施⾏細則） 
■ ⾃治規章

■ ⾃治條例（地制法§25） 
■ ⾃治條例具體授權訂定之⾃治規則（地制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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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令

憲法增修條⽂第⼆條第
三項規定：「總統為避
免國家或⼈⺠遭遇緊急
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
重⼤變故，得經⾏政院
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
令，為必要之處置，不
受憲法第四⼗三條之限
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
⼗⽇內提交立法院追
認，如立法院不同意

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
效。」由此可知，緊急
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
危難或重⼤變故，直接
依憲法授權所發布，具
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
效⼒之命令，其內容應
⼒求周延，以不得再授
權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
執⾏為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54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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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種類

中央法律 
法、律、條例、通則 

地⽅法律 
地⽅⾃治條例 

規範組織之法律（組織法）

規範⾏為之法律（⾏為法）

規範具體事件之法律（措施法）

規範特定對象之法律（個案法）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

司法院釋字第793號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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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命令之種類

中央政府 

地⽅政府 

法規命令

⾏政規則

職權命令

⾃治規則

委辦規則

⾏政規則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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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規則之法源特性

被上訴⼈提出之海關⼈員執⾏查驗⼯作⼿冊，乃關於機關內
部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式之⼀般性規定，其性質為⾏政
規則（⾏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參照），屬於⾏政法之
成⽂法源，原判決卻以該⼯作⼿冊上核無上訴⼈主張「應由
海關⼈員會同旅客⾄台灣銀⾏櫃檯確認申報⾦額後，再由旅
客將外幣取出以點鈔機清點⾦額」之記載，認定並無此項⾏
政慣例（⾏政法之不成⽂法源）存在，實與論理法則有違。

最⾼⾏107判538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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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作為⾏政法法源（⼀）

國際法與國內法為平⾏之法律體系，且均為⾏政法
之法源；惟國際法要成為⾏政法之法源，並非毫無
限制，必須條約或協定明定其內容，始可直接引⽤
作為法規適⽤。或將條約、協定內容，透過國內法
規之訂定，訂定於相關法規，才能有效執⾏外，必
須司法審判機關採⽤，作為判決先例。⼀般⽽⾔，
於國際法與國內法衝突時，國際法之效⼒應優先於
國內法；但其應具上開要件，始有優先於國內法適
⽤之餘地，合先敘明。我國與美國固簽訂友好通商
航海條約，該條約第九條固規定：「締約此⽅之國
⺠、法⼈及團體，締約彼此領⼟內，其發明、商標

及商號之專⽤權，依照依法組成之官廳現在或將來
所施⾏關於登記及其他⼿續之有關法律規章（倘有
此 項 法 律 規 章 時 ） ， 應 予 以 有 效 之 保
障；．．．」。惟此「有效之保障」並未明訂於該
條約，亦未訂定於相關法規，更未經本院判決先例
採⽤，各級⾏政法院⾃無依上訴⼈之主張，直接適
⽤美國專利法第四⼗⼀條第（ｃ）項第（１）款之
規定：「若因不可避免之事由致無法於（ｂ）所定
之六個⽉緩衝期內繳納權利維護費⽤時，得於緩衝
期滿後⼆⼗四個⽉內繳納維護費⽤，該專⽤權年費
視為未逾期繳納」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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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作為⾏政法法源（⼆）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係由世界衛⽣組
織（WHO）前秘書長布倫德蘭特女⼠於⻄元
1998年發起，於⻄元2003年5⽉第56屆世界衛⽣
⼤會中被提出確認，在超過190個國家表態⽀持
下順利表決通過。此公約乃WHO第⼀個，也是唯
⼀的國際公約，於⻄元2003年6⽉⾄2004年6⽉
間，開放世界衛⽣組織成員國簽署加入，並交由
聯合國存放90天，公約⾃⻄元2005年2⽉27⽇正
式⽣效，並繼續接受各國加入締約⾏列。「菸草

控制框架公約」要求各締約國應經由國內的相關
立法、⾏政或其他措施及國際合作的程式，確實
遵守公約各項規範，以遏⽌全球性的菸害問題。
雖然我國尚未加入WHO，但為順應全球化趨勢，
立法院已於⻄元2005年（⺠國94年）1⽉審議通
過該約，完成國內立法與國際同步接軌，並由⾏
政院轉請總統頒發加入書（ I n s t rument o f 
Accession），於同年3⽉30⽇完成批准程序，成
為國際間第51個實際宣⽰批准FCTC的國家。

最⾼⾏100判1592判決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3



國際法內國法化

最⾼⾏113抗73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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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
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赦、特赦或減刑。」
公政公約第6條第4項定有明⽂，⽽本條項規定，
依公政公約第2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
允遇現⾏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
憲法程序，並遵照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
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

認之權利。」及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化權利國際公約施⾏法第2條規定：「兩
公約所揭⽰保障⼈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準此，公政公約所揭⽰保障⼈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本件抗告⼈因皆屬受死刑
判決確定之⼈，依上述公政公約第6條第4項所揭
⽰保障⼈權之規定，固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私⼈⽴法

1. ⾏為時查核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調查、審核，應依稅捐稽徵法、所得稅
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本準則之規定辦理，其
未經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同條第2項
規定：「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
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
實記載，產⽣其財務報表。⾄辦理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細
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
細則、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
則、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
內⾃⾏調整之。」再揆諸⾏為時商業會計法第13
條及經濟部依該條授權所訂定之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第2條分別規定：「商業通⽤之會計憑證、會計
科⽬、帳簿及財務報表，其名稱、格式及財務報

表編製⽅法等有關規定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及「商業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本法、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
定者，依照⼀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第2條所稱之「⼀般公認會計原則」，
依經濟部96年6⽉26⽇經商字第09600092520號
函釋意旨，其範圍包括「財團法⼈中華⺠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所公布之各
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國際會計原則、
會計學理及權威機構發布之會計⽂獻等，其適⽤
次序依序為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公報解釋、國際
會計原則、會計學理及權威機構發布之會計⽂
獻」。 

2. 準此，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亦屬稅務⾏政
法之法源。

最⾼⾏106判721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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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法法源
⏐貳⏐



⾏政習慣法
1



⾏政先例

1. 「⾏政先例，原為⾏政法法源之⼀，如非與當時有效施⾏之成⽂法明⽂有違背，⾃得據為⾏政措施
之依據。」本院48年判字第55號判例載有明⽂。故⾏政機關處理某類事務反覆之慣⾏（⾏政慣
例），雖未經法令明⽂規定，然與成⽂法規定無違，且係執⾏法規之必要措施，符合⾏政法之⼀般
原則（明確原則、比例原則及誠實信⽤原則等）者，公務員於執⾏職務時即應加以遵守；如該慣例
涉及作成⾏政處分之程序者，則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部分，違反該慣例所為⾏政處分，即構成得撤
銷之原因。 

2. 被上訴⼈在進⾏正式查驗旅客前，皆有再次明確向旅客確認其申報⾦額是否正確之⾏政程序慣例。
本件海關⼈員僅係⾃⾏低頭⼝讀數字「3-7-3-4-0-0-0」，並未明確向上訴⼈詢問申報⾦額是否無
誤，遽予查驗舉發，即難謂原處分之作成已踐⾏正當程序，故原審實有調閱案發前後之同類通關錄
影畫⾯，查明被上訴⼈是否存在向旅客確認其申報⾦額之⾏政程序慣例之必要。詎原判決徒以旅客
攜帶超額外幣入境，於填寫申報單及登記表並交付海關後即已完成申報，海關受理後，並無義務於
查驗前向旅客確認申報⾦額等語為由，遽認上訴⼈聲請調查前幾次入關錄影帶部分，核與本件無關
且無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維持。

最⾼⾏107判538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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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慣例作為法源

1. 按⾏政慣例乃⾏政機關處理某類事務反覆之慣
⾏，與習慣法應含有⼀般⼈普遍確信其法的效
⼒之要素者不同，單純之⾏政慣例並非法源之
⼀種，為學理上之共同⾒解，蓋此種慣例究為
執⾏法規之必要措施，抑或⾏政機關作業上之
便宜舉動，其合法性尚非無疑。縱認⾏政先例
（慣例）為⾏政法法源之⼀種，改制前⾏政法
院48年判字第55號判例：「⾏政先例，原為⾏
政法法源之⼀，如非與當時有效施⾏之成⽂法
明⽂有違背，⾃得據為⾏政措施之依據。」已
明揭⾏政先例（慣例）不應牴觸法規。 

2. 查原告當初加入成為開發單位時，原開發單位
除秀岡公司外，尚有康橋學校，雖被告95年6 
⽉22⽇環署綜字第0950049557號函附95年6 
⽉14⽇「永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張列為同具

秀岡⼭莊開發權⼒之主體」相關事宜研商會議
紀錄八結論㈡㈢（⾒本院卷第92⾴背⾯）記載
「秀岡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將永柏公司
等秀岡⼭莊區內建築⽤地⼟地所有權⼈列為共
同開發單位」「秀岡公司辦理上開變更事宜
時，應檢具『同意』併列開發單位者之相關資
料」，但此會議結論尚乏環評法及其施⾏細則
之依據，況若需原開發單位同意後始得加入成
為開發單位，則當初原告並未取得另⼀開發單
位康橋學校之同意，卻仍獲得被告備查併列為
開發單位，堪認上開會議結論所⽰應取得原開
發單位同意⼄節，並非⾏政慣例，是原告執此
主張其有依原證⼗～原證⼗三之⾏政慣例，請
求被告為如其先位訴之聲明所⽰之給付⾏為，
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北⾼⾏101訴1702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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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
2



憲法法庭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38條 判決，有拘束各機關及⼈⺠之效⼒；各機關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

義務。 
前項規定，於憲法法庭所為之實體裁定準⽤之。 

立法理由： 
1. 依司法院釋字第⼀八五號解釋意旨，並參酌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法第三⼗⼀條裁判拘束⼒之規定，明定憲法法庭判決之效
⼒，非僅及於聲請案件之當事⼈，⽽有對世效⼒。 

2. 所稱「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義務」，例如各法院應依憲法法
庭判決之意旨為裁判、法令主管機關應修正相關法令及⾏政
機關應據以執⾏等均是；⼜如法令經憲法法庭宣告違憲失效
者，為保障受刑事確定終局裁判之聲請⼈權益，檢察總長得
依職權或聲請提起非常上訴，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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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政法院⼤法庭裁定？

⾏政法院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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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條 最⾼⾏政法院設⼤法庭，裁判法律爭議。

第15-2條
最⾼⾏政法院各庭審理事件，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與先
前裁判之法律⾒解歧異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提案予⼤法庭裁判。

第15-3條
最⾼⾏政法院各庭審理事件，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具有原
則重要性，得以裁定敘明理由，提案予⼤法庭裁判。

第15-9條
⼤法庭裁判法律爭議，應以裁定記載主⽂與理由⾏之，並⾃辯論終結之⽇
起三⼗⽇內宣⽰。

第15-10條 ⼤法庭之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事件有拘束⼒。



⾏政法之⼀般原則
3



主要內涵

■ 依法⾏政原則 
■ 內容明確性原則 
■ 平等原則 
■ 誠信原則 
■ 信賴保護原則

■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 比例原則 
■ ⾏政經濟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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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性別差別待遇

憲法法庭113憲判6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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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衛⽣福利部國⺠健康署106年⾄109年之統計資料，在符合系爭考試之應
考年齡範圍內（年滿18歲以上，37歲以下），國⼈男性平均⾝⾼約為172.0
公分，女性約為159.5公分。系爭規定⼀雖考量國⼈男性與女性之平均⾝⾼
差異訂定不同最低⾝⾼標準，惟實際上系爭規定⼀將男性最低⾝⾼限制定為
165.0公分，遠低於國⼈男性平均⾝⾼7公分，就⾝⾼百分等級常模⽽⾔，排
除僅約10%之男性，使絕⼤多數男性均得通過⾝⾼限制，⽽得以報考系爭考
試；然⽽，對於女性⽽⾔，反⽽定為⾼於國⼈女性平均⾝⾼0.5公分之160.0
公分，排除約55%之女性，已⾜認系爭規定⼀構成對女性應考試服公職權
之不利差別待遇。該性別差別待遇是否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相
符，有待進⼀步檢驗。 

2. ⾝⾼較⾼之消防⼈員在處理某些類型之災害搶救上固然有其優勢，惟⾯對各
種不同類型之消防勤務以及災害現場與搶救⼯作，⾝⾼略矮之消防⼈員除可
以擔任⼀般消防勤務外，進入空間較為狹⼩之災害現場，亦有其優勢。凡
此，均屬完整之救災團隊所不可或缺。系爭規定⼀對女性所為之不利差別待
遇與所欲達成之公益⽬的間尚難謂具實質關聯性，其適⽤於消防警察⼈員類
別之範圍內，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本判決宣⽰之⽇起，
⾄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

存在差別待遇

正當合理事由？



平等原則：無不法之平等

原告未經許可，於出海⼝河川區域內圍築⿂塭，
經被告所屬⽔利署第六河川局處罰鍰新臺幣9萬
元，並限期回復原狀。原告主張被告何以未處罰
前⼿經營者，只處罰原告，已經過2、30年，時
效已完成云云。原告之前⼿究有無構成違法⾏
為，是另案之問題，非本件得以審理。關於⾏政
機關雖怠於⾏使權⼒，致使⼈⺠因個案違法狀態
未排除⽽獲得利益時，該利益並非法律所應保護

之利益，其他⼈⺠不能要求⾏政機關比照該違法
案例授予利益，亦即⼈⺠不得主張「不法之平
等」。是主管機關縱未積極取締其他類似違法使
⽤之案件，不得因此創設（賦予）⼈⺠權利，亦
即⼈⺠違法情事不應因此受法律之保護，原告⾃
不能憑此要求免罰⽽繼續維持原來的違法使⽤狀
況。

北⾼⾏95年訴字第12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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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之平等」規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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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不法⾏創設了⼀違章狀態 其他之相同違章狀態

⾏政機關取締

主張應與他⼈⼀般，不受取締之平等對待？

⾏政機關執法違反依法⾏政原則，有違法
失職情事，機關及公務員應負⾏政責任。



⾏政⾃我拘束原則

1. 憲法之「平等原則」，乃要求⾏政機關對於事物
本質上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即要求相同之事
物為相同之處理（但⼆事務是否相同，係由法規
範之觀點決定之），此「禁⽌差別待遇原則」遂
形成⾏政⾃我拘束；故⾏政⾏為，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為差別待遇，⾏政程序法第6條亦定有
明⽂，此即⾏政法上之平等原則。 

2. 是⾏政機關作成⾏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具同⼀
性之事件，為保障⼈⺠之正當信賴，並維持法秩
序之安定，應受合法⾏政先例或⾏政慣例之拘
束，如無實質正當理由，即應為相同之處理，此
即所謂⾏政⾃我拘束原則，故⾏政機關於法律效
果之選擇裁量即應依循此原則，⽅為適法之⾏政

處分。⾄⼈⺠請求⾏政機關「援前例」比照給予
相同之待遇，在⾏政法⼀般原理原則之體系適
⽤，應屬平等原則之⾏政⾃我拘束原則，先予說
明。 

3. ⼜⾏政機關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之指令暨辦
事細則（例如：機關內部組織、事務分配、業務
處理⽅式、⼈事管理等⼀般性規定、為協助下級
機關或屬官統⼀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使裁
量權，⽽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等），透
過憲法「平等原則」之規定⽽具有外部效⼒。準
此，依事件之性質，如無作成不同處理之明顯根
據，即不得為差別待遇，乃⾝為稅捐稽徵主管機
關之被告所熟諳之法律原則，殆無疑義。

北⾼⾏98簡651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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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信⽤」⼀般法律原則

誠實信⽤原則為⼀般法律原則，在⾏政法領域，
不僅是⾏政⾏為應以誠實信⽤之⽅法為之（⾏政
程序法第8條），⼈⺠參與⾏政程序，⾏政契約
締約前之蹉商及準備程序屬之，亦應遵循誠實信
⽤原則。以虛偽記載關於上開投標廠商資格之⽂
件，與偽造或變造上開投標廠商資格之⽂件投
標，所造成對被上訴⼈關於投標廠商資格之欺罔
結果，並無不同，亦同樣重⼤違反誠信原則。因
此，兩造將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以「以

偽造或變造之⽂件投標」及第4款「偽造或變造
投標⽂件」作為被上訴⼈得終⽌系爭契約之事
由，並無區別⽂件內容不實的原因，是否出於有
無製作權⼈製作⽽作不同處理之正當理由。原判
決所持將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及第4款
所稱「偽造」、「變造」之定義，應為合⽬的性
之解釋，不限於刑法上偽、變造之意義，尚包括
廠商以⾃⼰名義所製作之⽂書反於真實情形之⾒
解，即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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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上權利失效原則

權利失效源⾃公法上誠實信⽤原則之制度，係
指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權利⼈，於其權利成立
或屆⾄清償期後，經過長時間⽽不⾏使該權
利，義務⼈依其狀況得推論其已放棄權利之⾏
使者，是以，該權利雖未消滅，亦不得再⾏
使。因⾏政法上之權利失效非法律所明⽂，因
此，縱予以承認，適⽤時亦應從嚴為之。⼟地

法之徵收失效，係因需⽤⼟地⼈未於徵收公告
期滿後15⽇內將應補償地價繳交主管地政機關
發給完竣所致，其效果為法律規定所⽣，非源
於徵收標的物之原所有權⼈之實⾏其公法上權
利，是不⽣義務⼈得推論權利⼈已放棄⾏使權
利之問題。

最⾼⾏100判95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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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基礎 信賴表現 信賴值得保護 

⾏政命令

⾏政處分

■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法，使⾏政機
關作成⾏政處分者。 

■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致使⾏政機關依該資料
或陳述⽽作成⾏政處分者。 

■ 三、明知⾏政處分違法或因重⼤過失
⽽不知者。

■ 經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明顯違反
上位規範情形 

■ 法規（如解釋性、裁量性之⾏政規
則）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
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發布者

有
表
現
其
已
⽣
信
賴
之
事
實

補
償
措
施 

過
渡
期
間

存
續
保
障 

價
值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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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溯及既往原則

新法⽣效

真正之溯及既往

不真正之溯及既往

（過渡期間規定）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禁⽌。 
例外：更有利於⼈⺠；存有重⼤公
益，但應有補償措施。

事實發⽣時 事實終結時

事實持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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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閒置⼟地之處置

最⾼⾏112上688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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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然⽽⾏
政法規公布或發布施⾏後，公布或發布法規的
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重訂，應兼顧規範
對象信賴利益的保護。其因公益必要⽽修正法
規的內容，如⼈⺠因信賴舊法規⽽有客觀上具
體表現信賴的⾏為，並因法規修正，使其依舊
法規已取得的權益，與依舊法規預期可以取得
的利益受損害，應針對⼈⺠該利益所受的損
害，採取合理的補救措施，或訂定合理的過渡
條款，俾減輕損害，以符憲法保障⼈⺠權利的
意旨。惟⼈⺠依舊法規預期可以取得的利益並
非⼀律可以主張信賴保護，仍須視該預期可以
取得的利益，依舊法規所必須具備的重要要件
是否已經具備，尚未具備的要件是否客觀上可

以合理期待其實現，或經過當事⼈繼續施以主
觀的努⼒，該要件有實現的可能等因素決定
之。 

2.於106年11⽉22⽇公布施⾏產業創新條例第46
條之1及發布認定輔導及拍賣辦法第2條、第3條
規定前，就已經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取得的
產業園區⼟地，如仍未完成建築使⽤，以履⾏
其社會義務，則於認定其是否符合閒置⼟地的
構成要件事實時，由於其⾃取得產業園區⼟地
之⽇起，仍未完成建築使⽤的事實及法律關係
持續存在，本應適⽤法條構成要件與⽣活事實
合致時有效的產業創新條例第46條之1及認定輔
導及拍賣辦法第2條、第3條等規定，並無溯及
既往對已終結的事實發⽣規範效⼒的情形。



繼續性法律關係與溯及既往

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權利，或增
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於該法規⽣效前
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法律溯及既
往原則。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越新、舊
法規施⾏時期，⽽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效施⾏
後始完全實現者，除法規別有規定外，應適⽤新法
規。此種情形，係將新法規適⽤於舊法規施⾏時期
內已發⽣，且於新法規施⾏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
律關係，並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無涉禁⽌法律溯
及既往原則（本院釋字第620號及第717號解釋參
照）。⼀次性之退撫給與法律關係，例如請領⼀次
退休⾦，且未辦理優惠存款個案，固於受規範對象
受領給付時終結；非⼀次性之退撫給與，於完全給
付前，該法律關係尚未終結。此由（1）退撫給與請
求權可能因退休後始發⽣之事由⽽喪失、停⽌、恢

復、剝奪、減少；（2）退休⼈員經審定後之⽉退休
⾦，於系爭條例施⾏前，應隨現職⼈員調薪⽽更
動，於系爭條例施⾏後，得隨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變
動⽽調整等規定（第67條第1項、第75條⾄第77條、
第79條⾄第81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條第3
項、第12條、第13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細
則第34條第4項參照），皆係建構於繼續性法律關
係，可資說明。是對於非屬⼀次性之退撫給與，諸
如⽉優存利息、⽉補償⾦、⽉退休⾦，因退撫給與
法律關係之構成要件事實，在現實⽣活中尚未完全
具體實現，倘新法規變動退撫給與內容，且將之適
⽤於新法規施⾏後仍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未調降或追繳已受領之退撫給與，即非新法規之
溯及適⽤，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78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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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上義務課予之期待可能性原則

凡⾏政法律關係之相對⼈因⾏政法規、⾏政處分或
⾏政契約等公權⼒⾏為⽽負有公法上之作為或不作
為義務者，均須以有期待可能性為前提，即所謂⾏
政法上「期待可能性」之原則。經查，本件徒憑上
訴⼈所為之原處分，殊難期待被上訴⼈即有法律上
之權源，⽽得本於⼀⼰之⼒獨立以「適當⽅式」排
除黨政軍間接投資被上訴⼈之結果；詳⾔之，有線
廣電法第68條第2項所列舉第1⾄3款之改正⽅式，均
無法使「系統經營者」得以有效達成防免其受「黨
政軍」直接或間接投資之⽬的，⾄於第4款之概括規
定，依現⾏法亦難認「系統經營者」有得以⼀⼰之
⼒獨立排除或防免「黨政軍」直接或間接投資之有
效措施；況⽇⽉光公司係⼀上市公司，任何⼈，包

括勞保局及退撫基⾦等政府機關，皆可經由公開集
中交易市場⾃由買賣該公司之股票，並無需經⽇⽉
光公司之同意或主管機關、甚⾄上訴⼈之許可，⽽
現⾏法更未賦予上訴⼈或被上訴⼈任何⾜以否決或
排除勞保局、退撫基⾦或上市公司投資決定之權⼒
或有效措施，亦即被上訴⼈對此種間接投資之結
果，並無任何「防⽌之可能性」，亦即被上訴⼈對
此種間接投資之結果，客觀上並無任何⽅法可以排
除。是以原處分限期命被上訴⼈應為⼀定之作為義
務，顯已違背明確性原則，且客觀上⽋缺期待被上
訴⼈得依處分內容改正之可能性，亦有違反⾏政法
上期待可能性原則之情事。

最⾼⾏101判1065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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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上義務課予之期待可能性原則

最⾼⾏111上642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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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政法上之「期待可能性」原則，凡⾏政
法律關係之相對⼈因⾏政法規、⾏政處分或⾏
政契約等公權⼒⾏為⽽負有公法上之作為或不
作為義務者，均須以可期待其遵守義務為前
提。公權⼒⾏為課予⼈⺠義務者，如依客觀情
勢並參酌義務⼈之特殊處境，在事實上或法律
上無法期待⼈⺠遵守時，前述⾏政法上義務即
應受到限制或歸於消滅，否則不啻強令⼈⺠於
無法期待其遵守義務之情況下，為其不得已違

背義務之⾏為，背負⾏政上之處罰或不利益，
此乃⼈⺠對公眾事務負擔義務之界限。被上訴
⼈因上訴⼈簡來好係⾃COVID-19流⾏地區入
境，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
對其施⾏居家檢疫措施，課以於居家檢疫期
間，不得擅離基隆居家檢疫處所之⾏政法上義
務，並未使上訴⼈簡來好因⽽違反其他法律規
定，致有無法履⾏該項義務之情形。



法源間之關聯性
⏐參⏐



法源之關聯性

法之效⼒ 法之適⽤

• 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原則） 
•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 成⽂法優於不成⽂法（原則）

憲法（→司法院⼤法官解釋）→ 緊急命令 → （國
際條約 →） 中央法律 → 中央法規命令 → 地⽅法
律 → 地⽅法規命令

■ 中央法律 → 中央法規命令 → 直轄市⾃治條
例 → 直轄市⾃治規則 

■ 中央法律 → 中央法規命令 → 縣（市）⾃治條
例 → 縣（市）⾃治規則 → 鄉（鎮、市）⾃治
條例 → 鄉（鎮、市）⾃治規則

• 下位法優於上位法（原則） 
•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 成⽂法優於不成⽂法（原則） 
• 從新從優（⾏政罰法、申請案） 
• 不溯及適⽤（原則）

中央法規標準法§18：各機關受理⼈⺠聲請許可案件適⽤法規
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
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
當事⼈⽽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所聲請之事項者，適⽤舊法規。 

⾏政罰法§5：⾏為後法律或⾃治條例有變更者，適⽤⾏政機關
裁處時之法律或⾃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治條例有利於
受處罰者，適⽤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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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位階效⼒（現制）

憲法

法律

法規命令

直轄市⾃治條例

直轄市⾃治規則

縣（市）⾃治條例

鄉（鎮、市）⾃治條例

鄉（鎮、市）⾃治規則

縣（市）⾃治規則

中
央
法

地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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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從新從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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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111上861判決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
⼈⺠聲請許可案件適⽤法規時，除依其性質
應適⽤⾏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
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新法
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新法規未廢除
或禁⽌所聲請之事項者，適⽤舊法規。」明
⽰⾏政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在處理
程序終結前，新的法規範公布，原則上應適
⽤變更後的新法；例外適⽤變更前的舊法
者，則限於舊法有利於當事⼈⽽新法未廢除
或禁⽌所申請事項之情形，皆不⽣法律溯及
既往問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
「處理程序」，係指主管機關處理⼈⺠申請
許可案件之程序⽽⾔，並不包括⾏政救濟之
程序在內。

上訴⼈以其於108年10⽉12⽇接種系爭疫苗，於108
年10⽉中旬開始出現關節疼痛，肌⾁無⼒，108年11
⽉初起迭次就診，進⾏抽⾎檢查及診療調理，截⾄
109年9⽉下旬發病已近1年，仍全⾝疼痛、肌⾁無⼒
未癒，乃於109年10⽉6⽇填具申請書申請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經審議⼩組110年3⽉18⽇第161次會議審
議結果，與會專家討論綜合研判上訴⼈症狀認定與
預防接種無關，依審議辦法第17條第1款規定，決議
不予救濟。被上訴⼈乃於110年6⽉21⽇作成原處
分。可知，原處分係適⽤110年2⽉18⽇修正後審議
辦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第2⽬規定「醫學實證未⽀持
其關聯性」不予救濟。次查，本件上訴⼈於109年10
⽉6⽇向被上訴⼈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在原處分
作成前，審議辦法於110年2⽉18⽇修正公布，依上
開說明，修正前規定對上訴⼈較為有利，是本件應
適⽤舊法即110年2⽉18⽇修正前審議辦法判斷上訴
⼈之請求權是否成立。原處分適⽤新法即110年2⽉
18⽇修正後審議辦法否准上訴⼈之申請，⾃有違
誤，原判決予以維持，即有適⽤法規不當之違法。



申請案件從新從優原則

上訴⼈於⺠國110年7⽉29⽇以坐落於○○縣○○

鄉○○段0000-0地號⼟地（下稱系爭⼟地），經
由○○縣○○鄉公所向被上訴⼈申請容許將系爭
⼟地作為畜牧設施使⽤，飼養乳⽜210頭。惟經被
上訴⼈審查，認定本案係屬新設置畜牧場，所申
請飼養家畜禽規模已超過被上訴⼈110年11⽉9⽇

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110年11⽉
9⽇公告）關於○○縣○○鄉之乳⽜容養上限，乃
依「申請農業⽤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審查辦
法」（下稱容許使⽤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
定，以111年1⽉24⽇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

函（下稱原處分）否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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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提出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時，尚無
110年11⽉9⽇公告，然於本件申請程序終結
前，被上訴⼈已作成110年11⽉9⽇公告，即
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已有限制或禁⽌規定
之新法規存在，⾃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
但書適⽤之餘地，不涉及法規溯及既往適⽤
之問題。

最⾼⾏112上字141裁定



從新從優原則

最⾼⾏政法院98年度12⽉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略）揆諸⼟⽯採取法第48條立法理
由：『⼀、⼟⽯採取作業對於⽔⼟保持及環境景觀
等之影響，可能不僅⽌於⼟⽯採取區範圍內，其鄰
近地區亦可能受波及，⽽⼟⽯運輸⾞輛之搬運作
業，對於道路路⾯具有嚴重破壞性。為促使⼟⽯採
取作業所衍⽣之影響由業者負擔，避免當地居⺠之
抗爭，爰於第1項明定地⽅主管機關於核發⼟⽯採
取許可證時，應收取環境維護費，以作為地⽅政府
之⽔⼟保持、環境保護及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建設
經費之財源。⼆、第2項明定環境維護費得依許可
採取量收取；其收取基準，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避免各地⽅政府之收費基準差距過⼤。』所揭
櫫之維護⾃然環境及強制使⽤者付費原則可知，不
負擔環境維護費之公課⽽採取⼟⽯之情形，顯為立
法者基於重⼤公益之考量，⽽以新法禁⽌之事項，
即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謂『新法規禁⽌
之事項』」等語；由核發⼟⽯採取許可證時應收取
環境維護費之新規定，可知許可證之核發與維護費
之收取已基於公益之因素⽽為連結，若無維護費之
收取即無許可證之核發。換⾔之，因公益的貫徹，
處於環境維護費未能收取之情形下，許可證之核發
就是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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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之從新從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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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為後法律或⾃治條例有變更者，適⽤裁處時之法律或⾃治條

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最有利於受
處罰者之規定，⾏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 

2. 本件原告⾏為後處罰條例第63條關於記違規點數之規定已有所變
更，該規定並已於113年6⽉30⽇施⾏。⽽依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
第1項規定：「汽⾞駕駛⼈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
場舉發者，並得依對⾏⾞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
3點。」 

3. 經查，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依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已
無庸記違規點數⽽對原告有利，是依⾏政罰法第5條規定，本件應
適⽤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原處分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
因法律變更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
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
分請求，則無理由。

北⾼⾏ 地⽅庭 112交2690判決

依立法理由，「裁處
時」亦包含「⾏政法
院裁判時」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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